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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院发布《２０１８年度行政诉讼白皮书》

“强制退市”“学区划分”等案件比重上升
９月１９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２０１８年度行政诉讼

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并公布十大典型案例。《白皮
书》显示，“强制退市”“自然保护区划定”“学区划分”等新类
型新案由案件的比重已上升至４２％。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工作
取得新进展，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降至４．２％。

《白皮书》显示，２０１８年全省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案件
２１３１６件，同比增长１９％；今年１月至９月，全省法院新收一审
行政案件１７７４２件，同比增长１４％，呈持续增长态势。 全年各
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３８１９人次，同比增长３４％。

广东省高院表示，随着广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应
诉水平不断提升，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降至４．２％。

《白皮书》还指出，广东行政诉讼案件呈现行政矛盾纠
纷渐趋平稳的特点，全省以省、市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
收案数下降２３．５％， 各中院新收一审行政案件数量连续两
年下降。

同时，“民告官”案诉求日趋多元。 目前，全省法院收案
最多的两类行政案件仍是社会保险类及自然资源类等传统
案件，但“强制退市”“自然保护区划定”“学区划分”等新类
型新案由案件的比重已上升至４２％。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 此次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涵盖限
制竞争、村民待遇行政处理、招投标公平竞争权、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户籍管理、工伤保险待遇、侵占土地、土地管理等
社会、经济重点管理领域多个方面行政纠纷。

■新快报记者 何生廷 通讯员 曾洁赟 林劲标

案例１

因超生被扣除集体福利待遇
村民起诉街道办

叶某成是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海中股份合作
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海中联合社）、海中联合社
第二生产社的村民，享有集体分配及福利待遇。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叶某成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
第二个女儿。 海中联合社依据２００１年６月７日通过
的《海中（股份）经济联合社章程》第九条第８款第Ｃ
项的规定，即“凡超计划生育的，扣除夫妇双方全
部股份并停止一切福利待遇， 包括耕地及村社的
一切分配”， 扣除叶某成全部股份及一切福利待
遇，包括耕地及村社的一切分配。

对于这样的处理，叶某成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７日向
荔湾区人民政府中南街道办事处提交行政处理申
请，要求确认上述章程该条款无效，要求责令海中
联合社、 海中联合社第二生产社依法修改涉案章
程， 要求确认叶某成依法享有股份和村集体土地
分配权或相关土地权益等一切村民福利待遇，要
求限期恢复叶某成股份及一切村民福利待遇。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４日，中南街道办作出行政处理决
定， 认为叶某成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于２０１２年开
始被扣除全部股份并停止一切福利待遇， 至今并
未满《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十四年
最长年限，遂驳回叶某成的申请请求。

叶某成对此不服，提起诉讼。 一审时，广州铁
路运输法院判决，中南街道办就叶某成２０１７年１月
１７日的行政处理申请中第一项、 第二项申请依法
重新作出处理，驳回叶某成的其余诉讼请求。 宣判
后，叶某成、中南街道办均提出上诉。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认为， 因相关法
律法规已于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修正实施， 国家人口生
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故在２０１６年
之后，海中联合社、海中联合社第二生产社再依据
该章程继续对叶某成生育二孩行为按超生情形进
行惩罚， 与现行的国家政策精神和相关法律法规
相抵触， 中南街道办驳回叶某成恢复其股份及村
民福利待遇的该项申请， 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要
求，应予撤销。

最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新判决，撤
销原审判决，中南街道办事处就叶某成２０１７年１月
１７日的行政处理申请中第三、 第四项申请依法重
新作出处理，驳回叶某成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例２

未能及时消除环境污染
环保局被判继续履责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日，江门开平市环境保护局接到群众
举报投诉，派出执法人员和监测人员到开平市金鸡镇
大同村委会泉步村虎山堆进行执法检查。

通过现场调查、取样监测、调查询问等，开平市环
保局发现在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７年间，陈某华等人涉嫌在该
处承租林地私挖废渣填埋场，开挖了４个填埋坑，并收
集运输疑似皮革废渣、边角料及其他不明废料等固体
废物倾倒其中。该废渣填埋场总面积约１００００平方米，
约有８０００立方米废渣，没有采取防漏、防流失等措施，
该填埋场有废水渗透到下游，呈黑色，散发恶臭气味，
该填埋场产生的重金属渗滤液流向下游的鱼塘，已造
成鱼塘中的鱼大量死亡。

同年９月１３日， 开平市人民检察院向开平市环保
局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该局尽快采取有效措施，
依法处置涉案危险废物，消除环境污染。

同年１０月９日， 开平市环保局回函反馈称目前不
具备代履行的条件及正式落实“代为处置”工作，但该
局已采取了部分应急措施并计划采取下一步措施。

同年１１月，开平市检察院认为，开平市环保局未
能依法充分履行职责， 涉案危险废物依然存放在原
地，环境污染仍未消除，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
害的状态，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
规定，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确认开平市环
保局未依法履行职责违法， 开平市环保局应对陈某
华等人收集和倾倒危险废物的违法行为依法继续履
行职责。

开平市环保局辩称，直至２０１８年１月４日止，该填
埋场已经清挖完成，清运的余泥全部堆放在恩平市华
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等待下一步处理。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７
日、３月２６日，开平市环保局对涉案填埋场的现场检查
（勘察）记录均写明：“现场已种桉树苗复绿，未见异常
情况，该场下方的鱼塘已养殖肉鹅。 ”

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中，开平
市环保局未能举证证明涉案填埋场及其周边环境已
达到修复治理完成并经验收合格标准的事实，开平市
环保局应当继续履行监管职责，直至涉案填埋场及其
周边环境达到修复治理完成并经验收合格等标准。

该法院据此作出判决：开平市环保局继续对陈某
华等人收集和倾倒涉案固体废物的行为依法履行法
定职责。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案例３

社保局拒付企业员工
工伤保险待遇被告上法庭

杨某是肇庆市广宁县华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鸿公司）的员工，自２０１０年起开始在华鸿公司工作，华鸿
公司自２０１４年１月起为杨某缴纳工伤保险费。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２３日，杨某驾驶轻型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当场死亡。 ２０１６年１
月２１日，广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
书》，认定杨某受伤死亡为工伤。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２日， 广宁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向华鸿公
司作出的《关于对广宁县华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工杨某
工伤保险待遇的处理意见》载明：“经查核，杨某发生工伤的
当月，公司无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才补
交了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的工伤保险费。 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杨某此次工伤的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由你
公司（指华鸿公司）支付，我局只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 ”

华鸿公司对此意见持有异议， 将广宁县社保局告上
法庭。

一审时，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认为，杨某是华鸿公司
的员工， 华鸿公司一直依法为其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
险费（包括工伤保险费）。 杨某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３日死亡，华鸿
公司于当月的１０日向广宁县地方税务局申报缴纳２０１４年１１
月的工伤保险费，但由于广宁县地方税务局的原因，于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１５日才扣取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的社会保险费（包括工伤保
险费）。

可见华鸿公司未按时为杨某缴纳工伤保险费并非故意
逃避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责任；华鸿公司未为杨某缴纳当月
工伤保险费的原因不能完全归责于华鸿公司，不应由华鸿公
司承担未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包括工伤保险费）的不利
后果。

由于杨某的死亡已被认定为工伤。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应当按照杨某的参保企业职工身份核定并支付其工伤保险
待遇。

因此，本案中广宁社保局以用人单位在职工死亡当月没
有为其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不
当，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不准确。

为此，肇庆市鼎湖区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广宁社保局对
华鸿公司作出的《关于对广宁县华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职工杨某工伤保险待遇的处理意见》，由广宁社保局对华鸿
公司关于给予杨某工伤保险待遇的申请重新作出具体行政
行为。

宣判后，广宁县社保局不服，提起上诉。 肇庆市中级人民
法院驳回广宁县社保局的上诉，维持原判。

■廖木兴 ／图


